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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

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

ＣＢＤ

商务内环路与众意路交叉口世贸大厦

Ａ

座

１９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孟臻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２

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

５３１

，

１１７

，

７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０．５８％

。

２．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５０７

，

１６８

，

４８１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８．３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９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３

，

９４９

，

２１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２８％

。

３．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河南亚太人律师事

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

１２

项提案，各提

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分别是：

（一）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５３０

，

９９９

，

７６０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２

，

３８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报告获得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５３０

，

９９７

，

３７０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报告获得通过。

（三）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５３０

，

９９７

，

３７０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报告获得通过。

（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５３０

，

９９７

，

３７０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报告获得通过。

（五）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５３１

，

０４７

，

４９０

股，反对

４４

，

５６０

股，弃权

２５

，

６５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９％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４２６

，

８５３

，

０５０．３６

元。 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公司资本金和资金实力状况、扩大再生产和长

远发展需要及保持股利政策的连续性等因素，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５０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股票股利

６

股、现

金股利

２．０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

４４

条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将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２

个月内实施。本次送股方案实施后，授权公司董事会按新股本修

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同意

５３０

，

９９７

，

３７０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中介机构、年度审计费用

８０

万元（审计范围含子公司，并根据需要分别出具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５３０

，

９９７

，

３７０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同意

５３０

，

９９７

，

３７０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接受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涉及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

２１５

，

９９７

，

２３５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回避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１３５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４％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采购材料、销售物资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２１５

，

９９７

，

２３５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回避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１３５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４％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商丘铝业分公司销售材料、采购铝产

品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２１５

，

９９７

，

２３５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回避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１３５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４％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采购氧化铝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２１５

，

９９７

，

２３５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回避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１３５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４％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接受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贷款、委托贷款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２１５

，

９９７

，

２３５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回避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１３５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４％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

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２１５

，

９９７

，

２３５

股，反对

４５

，

５６０

股，弃权

７４

，

７７０

股，回避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１３５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４％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十二）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不含独立董事）

１

、选举李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４２４

，

１３２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５４％

。

２

、选举李孟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４２４

，

１３２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５４％

。

３

、选举张光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４２４

，

１３２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５４％

。

４

、选举崔建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４２４

，

１３２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５４％

。

５

、选举方占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０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十三）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

、选举王恭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０７７

，

７６１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４７％

。

２

、选举周洪钧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０７７

，

７６１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４７％

。

３

、选举董家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０７７

，

７６１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４７％

。

４

、选举陈国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０７７

，

７６１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４７％

。

５

、选举才庆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０７７

，

７６１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４７％

。

公司在发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时，已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报送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备案。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未提出异

议。

根据选举结果，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崇先生、李孟臻先生、张光建先生、崔建友先

生、王恭敏先生、周洪钧先生、董家臣先生、陈国辉先生、才庆祥先生九名董事组成，其中

王恭敏先生、周洪钧先生、董家臣先生、陈国辉先生、才庆祥先生为独立董事。

（十四）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１

、选举李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０７７

，

７６１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４７％

。

２

、选举孙公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同意

５０７

，

４２４

，

１３２

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５４％

。

３

、选举齐海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３４６

，

３７２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７％

。

根据选举结果，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李炜先生、孙公平先生、田欣先生三名监事组

成，其中田欣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鲁鸿贵 焦勇

３．

网络投票的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网络投票工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合法有效。

４．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原始资料、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

意见书等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田欣先生个人简历

田欣先生，

４２

岁，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神火集团团委书记、董事会办公室副主

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本公司葛店煤矿党委书记，现任公司监事、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公

司下属煤业公司（煤炭业务板块）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９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８

人，参加会议

８

人。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传

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的召开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董事会经研究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年报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 在公开招标活动中，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以

８０

万元报价

（含差旅费等）竞标成功，服务范围包括：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本部及下属子公司会计报表审计

工作。 不再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人员变更的议案》；

同意高青山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提名薛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薛刚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两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附件一：薛刚先生简历

薛刚：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北京市双桥律师事

务所主任，北京市双桥农场副场长、场长，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总经

理。 现任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总经理。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９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

事项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进行了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

２３４

，

５０１

，

７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５％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６５

，

７９０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３３％

）向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向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 提请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向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如下临时提案：《关于改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人员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提案符合《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同

意将上述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审

议

１３

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１６

号《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

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９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１３

号公告），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

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提请公司董事会向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如下临时提案：《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及《关于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人员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１５

号公告）。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３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参加会议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也可出席现场会议。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及其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转回的议案

７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工业园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１２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３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人员变更的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六、参会人员：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见证律师等。

七、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于公司证券部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传真、信函方式

登记，传真、信函以到达本公司时间为准。

２

、法人股东凭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登记。

３

、报名参会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４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２９

号

４０４

室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５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８４８０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４１３２１３

联系人：孙羽

八、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投票流程

Ａ．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４２９

三元投票

１３

项议题

Ａ

股

Ｂ．

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

申报价格

三元股份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

元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元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元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元

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转回的议案

６

元

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元

８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元

９

关于修订公司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９

元

１０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０

元

１１

关于公司工业园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１１

元

１２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２

元

１３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人员变更的议案

１３

元

注：若对全部议案统一表决可以直接买入

９９

元。

Ｃ．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２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三元股份”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４２９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了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

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４２９

买入

１

元

２

股

３

、投票注意事项

Ａ．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

申报不得撤单。

Ｂ．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Ｃ．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九、相关说明

１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

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３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十、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５

、对

１－４

项不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

／

不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单位并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日期：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通知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７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矫正中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６

人，代表股份数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６８．７８％

。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为

５１５

，

５１５

，

４３６．０７

元。公司分别按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一般风险准备金、

交易风险准备金后， 加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１

，

５４３

，

２１０

，

８５５．５０

元， 减去

２０１０

年度分配的

２００９

年度现金红利

９５

，

８９６

，

８６７．２０

元，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可供投资

者分配的利润为

１

，

８０８

，

１７４

，

７９３．５４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证券公司

可供分配利润中累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 不得用于向股东进行现金分

配。 扣减累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后，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

润中可进行现金分红的金额为

１

，

７８５

，

７８２

，

５９３．１１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含税），共派现

１２７

，

８６２

，

４８９．６０

元，派现后未分配

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赞成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王国刚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适用于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

４３９

，

７０４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六、公司独立董事就

２０１０

年履职情况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七、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杨继红、李晓明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６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多功能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５．

主持人：董事局主席李进明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２８

人、代表股份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４０．２２％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局报告》；

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７０７

，

００７

，

６９２．１３

元，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４５２

，

２８１

，

８８７．５１

元，按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

取法定公积金

４５

，

２２８

，

１８８．７５

元，本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

４０７

，

０５３

，

６９８．７６

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５８

，

６０９

，

４７０．８４

元，减去已分配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

２８４

，

６１４

，

１７６．００

元（含税），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１

，

２８１

，

０４８

，

９９３．６０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５８６

，

８７７

，

６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人民币现金

０．２０

元（含税），现金分红总额

３１

，

７３７

，

５５２

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

，

２４９

，

３１１

，

４４１．６０

元拟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５８６

，

８７７

，

６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中股本溢价科目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３

股。

此次分配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５８６

，

８７７

，

６００

股增加为

２

，

０６２

，

９４０

，

８８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份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原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本公司自产的铅锌冶炼产品及其深

加工产品、铅锌选矿产品及其相关技术的出口和本公司生产经营科研开发等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等商品及其相关技术的进口（按 ［

１９９９

］ 外贸证审函字第

２３３０

号文经营）。 采选、冶炼、制造、加工有

色金属矿产品、冶炼产品、深加工产品及综合利用产品；从事境外期货业务；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及管道

安装、维修；工程建设，地测勘探，科研设计，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商业贸易、物资供应业（不含国家政策

规定的专营、专控商品）；饮食、旅游（由下属机构经营）；兴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资供销

业（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现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本公司自产的铅锌冶炼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铅锌选矿产品

及其相关技术的出口和本公司生产经营科研开发等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等商品及其相关技术的

进口（按 ［

１９９９

］ 外贸证审函字第

２３３０

号文经营）。 采选、冶炼、制造、加工有色金属矿产品、冶炼产品、

深加工产品及综合利用产品（含硫酸、氧气的生产，仅限于分支机构生产，其营业执照另行申报）；生产、

制造包装物、容器（含钢提桶、塑料编织袋的生产，仅限于分支机构生产，其营业执照另行申报）；从事境

外期货业务；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及管道安装、维修；工程建设，地测勘探，科研设计，信息咨询服务，国

内商业贸易、物资供应业（不含国家政策规定的专营、专控商品）；饮食、旅游（由下属机构经营）；兴办各

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除外）。 ”

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六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８

，

６８７．７６

万元” 现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２０６

，

２９４．０８８

万元”。

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九条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５８

，

６８７．７６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５８

，

６８７．７６

万股”，现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０６

，

２９４．０８８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２０６

，

２９４．０８８

万股”。

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七）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

案》；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

１．

选举李进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９

，

５００

票，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１４％

。

２．

选举钟金松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３．

选举李泽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４．

选举张水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９

，

５００

票，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１４％

。

５．

选举郭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８１

，

５００

票，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６．

选举董保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８１

，

５００

票，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７．

选举陈振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１．

选举陈少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２．

选举朱卫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３．

选举熊楚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４．

选举袁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根据选举结果，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由李进明、钟金松、李泽中、张水鉴、郭勇、董保玉、陈振亮、陈少

纯、朱卫平、熊楚熊、袁征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陈少纯、朱卫平、熊楚熊、袁征为公司独立董事。

（八）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提名的

议案》；

１．

选举李志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意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２．

选举邱庆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意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３．

选举曹玉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

６３８

，

１９０

，

５００

票，同意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根据选举结果，李志文、邱庆新、曹玉涛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饶晓敏律师 敖华芳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附件１：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独立董事简历

李进明：男，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 历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任本公司

董事局主席。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金松：男，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 历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截至目前未持

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泽中：男，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 历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研究中心（纽约）咨

询员、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资本运营部长，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水鉴：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山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

济师。 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截

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３８１

，

０８３

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勇：男，

１９５４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书记。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６１８

，

７６７

股，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保玉：男，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政工

师。 历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党委

副书记。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２９１

，

０９０

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振亮：男，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广东石录铜业公司经理，中

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广州公司副经理、党组成员，现任广东广晟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少纯：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出生，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中

国有色金属学会稀有金属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稀散金属专业委员会主任。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

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卫平：男，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经济学教授，产业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兼任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第三产业研

究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熊楚熊：男，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深圳大学会计学教授，深圳大学财

会学院院长，深圳市会计学会副会长。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袁征，男，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生，中共党员。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专业毕业；历任韶关市城市建

设局技术员；广东省测绘局测绘大队队长；广东省测绘局局长、党组书记；广东省国土厅副厅长、厅长、

党组书记；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厅）局长、党组书记，兼任广东省核管办主任；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

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巡视五组组长；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退休。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２：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李志文：男，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计财部高级主管、审计部副部长，审计部部长、监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

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２２

，

００９

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邱庆新：男，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广东省红岭集团有限公

司党群人事部部长、董事、副总经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矿产资源投资管理部部长，现任广

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矿产资源投资管理部部长、广晟矿产资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

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玉涛：男，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广州海关科员，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助理主管，现任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企业管理部总

监。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深圳市中国

有色大厦

２４

楼多功能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的李

进明董事主持，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达法定人数。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一致选举李进明董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主席。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深圳市中国

有色大厦

２４

楼多功能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由过半数监事推举的李

志文监事主持，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其中张伟健监事、姚锐红监事因公务，均委托李志文监事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达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

与会监事一致选举李志文监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凯文律字（

２０１１

）

０２６

号

致：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就贵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对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相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信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刊载的《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深

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会议通

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召集，并且贵公司董事局已就此作出决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第

１０１

条和《公司章程》第

４２

条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 《会议通知》， 贵公司董事局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前

２０

日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

知。 《会议通知》的内容包括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以

及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等内容，其中，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间隔不超过

７

个工作日。 据此，

《会议通知》符合《公司法》第

１０３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１５

条、第

１８

条和《公司章程》第

５４

条、第

５５

条的有

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１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如期在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

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多功能厅以现场方式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与《会议通知》

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２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主席李进明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第

１０２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２７

条及《公司章程》第

６７

条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１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共

２８

名，其中法人股东由其法

定代表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进行表决，法定代表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股票账户卡，自然人股东出示了身份证、股票账户卡，代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

东身份证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并由公司验证了持股凭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２３

条、第

２４

条及《公

司章程》第

６０

条、第

６１

条的有关规定。

２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除贵公司股东外，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贵公司董事、监

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２６

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上述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１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在会议表决之前宣布了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

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３０

条的有关规定。

２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贵公司董事局所公告的议案一致，并未

出现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３４

条的有关规定。

３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其中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监事以

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该表决方式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３２

条、第

３３

条以及《公司章程》第

８２

条、第

８３

条、第

８６

条的有关规定。

４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及一名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

计票、监票，并对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进行清点，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当场宣布

股东大会的决议均已通过。 该程序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３７

条、第

３８

条以及《公司章程》第

８７

条、第

８８

条

的有关规定。

５

、根据股东代表和监事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以及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

（

１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局报告》；

（

２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３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５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

６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７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进明、钟金松、李泽中、张水鉴、郭勇、董保玉、陈振亮为第六届董事局非

独立董事，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少纯、朱卫平、熊楚熊、袁征为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８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志文、邱庆新、曹玉涛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上述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符合《公司法》第

１０４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３２

条、第

３３

条和《公司章程》第

７５

条、第

７６

条及第

７７

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秦庆华 饶晓敏

敖华芳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


